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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敬老卡及愛心卡使用於農會及藥局代買申辦規定 

 

一、 為照顧行動不便之長輩及身心障礙者使用敬老卡及愛心卡於農會及

藥局消費，故訂定本規定。 

二、 服務對象： 

（一） 持有敬老卡及愛心卡且行動不便者，可委託他人至本市三區區公

所申請代買。 

（二） 受託人以申請人之家屬(直系血親、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旁系血

親及負扶養義務之其他親屬)為優先，如無家屬可由里長、鄰長及

社會福利相關單位人員協助申請。 

三、 應備文件： 

（一） 行動不便者之敬老卡或愛心卡。 

（二） 代買申請書（表 1）。 

（三） 受託人與申請人關係之證明文件。 

（四） 行動不便之證明文件（以下擇一）： 

1.接受住宿式機構服務，提供近 3個月內之繳費證明。 

2.領有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，且證明上註記「必要陪伴者優

惠措施（國內大眾運輸工具）」。 

3.近 2 年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提供之失能評估結果通知書(2 級至 8

級)。 

4.近 3 個月醫院或診所開立之診斷證明，並由受託人簽署行動不便

之切結書（表 2）。 

四、申請與使用流程： 

（一） 受託人備妥前項之應備文件，於上班時間至本市三區區公所提出

申請，暫不開放線上申辦。 

（二） 本市三區區公所受理審核符合資格者，於申請人之敬老卡或愛心

卡正面黏貼代買貼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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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申請人得託付他人，持已黏貼代買貼紙之敬老卡或愛心卡至本市

農會或合作藥局使用。 

（四） 倘申請人之敬老卡或愛心卡遺失，應盡速辦理掛失及補辦敬老卡

或愛心卡，並重新辦理代買。 

（五） 倘申請人之敬老卡或愛心卡因遷出本市被本府註銷敬老卡或愛

心卡者，後又遷回本市並重新辦理敬老卡或愛心卡者，亦須重新

辦理代買。 

五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 民眾應提供正確且完整之證明文件，倘提供不實資料、隱匿或拒

絕提供所需資料，本府將註銷或不予辦理代買，並視情形追討不

當得利或自查獲日起停止補助敬老卡或愛心卡一年。 

（二） 民眾應負保管敬老卡或愛心卡責任，倘有遺失而未即時申辦掛失

而被非相關之第三人使用，本府將不予補償或負相關責任。 

（三） 代買僅限使用於本市農會及合作藥局消費，不得使用於其他敬老

卡或愛心卡之服務項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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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敬老卡及愛心卡使用於農會及藥局代買申請書 
行政區：□東區  □北區  □香山區 

卡別：□敬老卡 □愛心卡 

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申請人  性別  
出生 
日期 

 
身分證 
字號 

 

住   址  電  話  

受託人  
與 申 請 人 
關 係 

(非親屬填單位及職稱) 

 
 

身分證 
字號 

 

電  話  

委託暨
聲 明 

 
本人              (申請人簽章)因無法親自辦理「新竹市敬老卡及愛心
卡使用於農會及藥局代買」，茲委託                (代理人簽章)  先生

女士    
 
持相關文件代為辦理，並了解此申請係同意未來持卡人可於農會、藥局
代為使用敬老卡或愛心卡，特此切結。 
 
       此致 
                 區公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申請人簽章) 

檢 附 
 
 

證 件 

以下證明文件請擇一即可： 

□條件 1:接受住宿式機構服務，提供近 3個月內之繳費證明 

□條件 2:領有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，且證明上註記「必要陪伴者優惠措施（國

內大眾運輸工具）」 

□條件 3:近 2年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提供之失能評估結果通知書(2級至 8級) 

□條件 4:近 3個月醫院或診所開立之診斷證明(受託人需簽署行動不便切結書) 

區公所 
初 審 

□符合，代買編號 : ______________________ 
 
□不符合，原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審查意見 

承

辦

人 

 
課

長 
 

單

位 

主

管 

 

 

表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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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託人簽署行動不便切結書 

 

申請人____________(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)因行動不便，茲委託 

____________君辦理敬老卡及愛心卡代買，因檢附申請文件僅有申請人近 3

個月內醫院或診所開立之診斷證明書，尚無法完全證明為行動不便，特此

切結證明申請人確實為行動不便者，如有偽造或不實情事，願負一切法律

責任。 

此致 

      ____________區公所 

 

受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受託人身分證字號： 

 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 

表 2 


